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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治“非典”法制研究

一、依法防治非典的核心就

是要求政府在非典防治过程中应

当坚持依法行政原则

在现代法治社会中，政府与

公民之间的关系都是由宪法和法

律加以规定的。政府的权力必须

基于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来行使才

具有正当性。所谓依法行政，就是

政府行使任何权力都要有宪法和

法律上的依据，而不能超越自身

的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，随意

采取行政措施。为此，就要求全国

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当制定相关的

法律来明确政府在非典防治期间

所享有的各项行政紧急权力。目

前，我国已经制定了《传染病防治

法》，应该说该法已经赋予了政府

在“非典”暴发、流行期 间 相 应 的

行动紧急权力，但 《传染病防治

法》在立法技术上还存在许多问

题，特别是没有详细规定政府在

传染病应急时期的具体行政紧急

权力的内容。而在“非典”防治时

期通过的 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

急条例》，由 于 出 台 仓 促 ，具 有 明

显的管理色彩，没有很好地考虑

如保以《传染病防治法》的规定为

依据，来进一步细化政府在传染

病 应 急 时 期 可 以 采 取 的 各 项 措

施。而《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》

虽然属于《传染病防治法》的实施

细则，但这两个法律之间的联系

也不是非常明确，以致又出台了

与《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》在内

容具有交叉关系的 《突发公共卫

生事件应急条例》。所以，目前在

《传染病防治法》、《传染病防治实

施办法》和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

急条例》之间还没有建立起比较

协调一致的法律关系，政府在行

使行政紧急权力时，其合法性的

依据到底来自哪个法律、法规，即

便是法律专家也要仔细研究。这

个问题在目前“非典”防治工作中

问题最为突出，如到目前为止，不

论是国务院，还是卫生部，都没有

在有关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中明

确“非典”属于传染病 的 哪 一 种 ，

人们只能依据《传染病防治法》所

确立的法律原则来推论非典属于

乙类传染病。但是，在实践中，政

府在采取措施时往往又以甲类传

染病来对待，所以，立法的明确性

问题不解决，要正确地规范政府

在非典防治时期所依法享有的行

政紧急权力，做到依法办事是比

较困难的。因此，应当考虑对《传

染病防治法》做适当的修改。

二、目前政府在采取各种应

急 措 施 时 缺 少 必 要 的 程 序 意 识 ，

严重地影响了公民权利的行使

在传染病暴发、流行期间，由

于情况紧急，所以，法律往往赋予

政府以一定的行政紧急权力来采

取各种有效地措施，稳定社会秩

序，保护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。

但是，政府行使行政紧权力产生

的直接后果就是对公民权利的限

制，所以，为了防止政府利用行政

紧 急 权 力 随 意 限 制 公 民 权 利 ，世

界各国法律在规定政府采取行政

紧 急 权 力 来 对 付 紧 急 状 态 时 ，都

规定了相应的起始期间。什么时

候政府可以开始依法行使行政紧

急权力，什么时候应当终止行使

行政紧急权力，这个问题直接关

系到公民权力是否得到宪法和法

律保护的大问题。所以，程序问题

显得非常重要，并不是早几天开

始、晚几天结束无所谓的问题。它

反映了一个国家政府实行依法行

政的水平。

依法防治“非典”

应当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
莫纪宏

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 北京 ,--./-）

内容摘要： 当前，依法防治“非典”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。总结

前一段时间的经验和教训，在遇到像“非典”爆发、流行这样的突发公共卫

生事件时，政府和社会都存在一些片面认识。今后有必要强调依法防治的

重要意义，努力提高政府和社会公众依法防治“非典”的法律意识。同时，我

国有必要进一步完善相应的法律规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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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，虽然我国已经制定了

《传染病防治法》、《传染病防治法

实施办法》以及《突发公共卫生事

件应急条例》，但并没有解决政府

可以依法采取行政紧急权力的起

始期间问题。所以，给人造成的影

响是，政府采取的各项措施有一

定道理，但好像又没有什么章法，

缺少一定的法律依据，要从根本

上解决这个问题，应当在《传染病

防治》中，至少应当在 《突 发 公 共

卫生事件应急条例》中对政府可

以采取行政紧急权力的起始时间

应当明确加以规定。这样做也有

利于政府工作人员和社会公众了

解有关的法律规定何时开始正式

生效，何时应当结束，既可以准确

在履行 自 身 的 法 律 职 责 和 义 务 ，

也可以更好地遵守政府为防治非

典所采 取 的 各 项 行 政 紧 急 措 施 。

消除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不必要

的误解，提高政府实施法律的透

明度。

三、公民在紧急状态时期应

当承担比平常时期更多的法律义

务

近年来，我们的舆论和理论

研究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宣传和研

究得多了一些，其实，正确地履行

公民依法应尽的法律义务也是法

治原则的重要内容。权利与义务

是相统一的。而且公民在行使自

己的权利和自由时，还不得妨碍

国家、集体和社会利益以及其他

人的合法的权利和自由。特别是

在紧急状态时期，公民更应当比

在 平 常 时 期 承 担 过 多 的 法 律 义

务。这种义务主要包括三个层次：

一是高度关注的义务，对紧急状

态的事态应当保持关注，因为涉

及到公共利益；二是接受政府行

使紧急权力对自身权利进行限制

的义务；三是服从政府所采取的

紧急措施的义务。这些义务是从

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的，体现了

宪法第 ,- 条所规定的“中华人民

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

时候，不得损害国家的、社会的和

集体的利益以及其他公民的合法

的自由和权利”的宪法原则。

《传 染 病 防 治 法 》 第 . 条 规

定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

一切单位和个人，必须接受医疗

保健机构、卫生防疫机构有关传

染病的查询、检验、调查取证以及

预防、控制措施，并 有 权 检 举 、控

告违反本法的行为。因此，依据

《传染病防治法》的上述规定，公

民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前段时间，许多地方政府对

有关公民采取相应措施时缩手缩

脚，而一些公民对医疗保健机构、

卫生防疫机构和政府部门采取的

控制 和 隔 离 措 施 表 示 不 理 解 ，与

舆论和政府宣传对上述公民法律

义务强调得不够有关。从法治意

义角度来看，政府部门有义务规

定相应的执法程度来要求公民承

担一定的法律义务，但公民不能

因为目前我国有关传染病防治的

法律程序规定不健全而拒绝承担

法律要求其履行的实体义务。

总之，目前我国依法防治“非

典”的水平还不很高，无论是政

府，还是社会公众，还存在着一些

片面认识，应当在今后的宣传和

研究中加以高度重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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